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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官僚政客還父母教導子女權利 
 
中國人傳統思想「養不教，父之過」。對父母來說，教導子女、讓子女擁有正確的人生觀，

既是責任，也是人生中的寶貴課程。然而，修例禁止向 18 歲以下人士售賣和供應酒類，卻是

剝奪父母教育子女的自由，甚至帶來惡果。 

 

修訂酒例真的可以禁止所有未成年人接觸酒類嗎？且不說現在互聯網發達，任何人只要用手

機上網便可輕易訂酒兼送上門，就算找個年紀大些的朋友買酒回自己家一起暢飲，官僚政客

管得着嗎？到時是不是阿媽叫阿仔去街市買枝孖蒸回家拜神都要拉要鎖？ 

 

在 1920 年，美國政府因婦女團體壓力，於是頒佈禁酒令，但只着眼於選票的政客卻完全忽視

禁酒對社會所帶來的問題，例如稅收大幅減少、私酒、地下酒吧、走私等問題，結果禁酒令

只實行了 13 年便要被撤消。 

 

因此，如果今次港府真的修訂酒制，只是迫本來在「明」處買酒的未成年人走向「暗」處，

他們會轉而向不法分子購買酒類，而不法分子所售賣的可能是私酒或假酒，甚至在私人地方

搞飲酒派對，引誘喜歡刺激的未成年男女參與，當飲得天昏地暗時，別人做甚麼也不能反抗

也沒有人即時制止，到時莫說家長，就連外展社工也苦無對策，這些問題官僚政客有能力一

一處理嗎？萬一發生不幸事件，官僚政客會向市民承認是修訂酒例所種下的禍嗎？ 

 

香港《少年犯條例》中，兒童(child)指是未滿 14 歲的人、少年人(young person)則指是年滿 14

歲但未滿 16 歲的人、合法性交及合法婚姻年齡是 16 歲。聯合國在 1989 年將 18 歲以下的人

定義為兒童，其目的是保障兒童的人權，避免歧視和廢除一些損害兒童健康的傳統習俗。官

僚政客以未成年人心智和體質不成熟來做理由去修訂酒例，難道一個人昨晚 11 時 59 分仍是

17 歲，下一分鐘踏入 18 歲，心智即刻會成熟及大幅增加對酒精的抗體？16 歲可以結婚、傳

宗接代，可見修訂酒制的建議實在充滿矛盾。 

 

獅子山學會並非建議 18 歲以下人士飲酒，但我們認為禁止他們買酒並非有效方法，以立法手

段強行干預只會適得其反，最有效的是靠父母的家庭教育。所以請官僚政客不要毀掉中國五

千年的傳統思想，請還給父母教導子女的權利，不要繼續管别人教仔，破壞家庭在社會上的

原有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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